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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

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开展市属单位房屋(土地 ) 出租 、出借

专项清理整治王作的通知

市属各单位:

根据全市"疏解整治促提升"专项行动工作部署，为规范市属

单位房屋(土地)使用管理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开展市属单

位房屋(土地〉出租、出借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清理对象

本通知所称市属单位，包括市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

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

等人民团体，以及上述机关的组成机构、直属机构、派出机构和直

属事业单位(含全额、差额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〉等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分两个阶段实施。

(一〉摸底统计阶段(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5

日)。各市属单位要在市财政局"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

息系统"(以下简称"资产管理信息系统")中按照统一格式，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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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出 租 出 借登记表"，如实反映本单位房屋(土地) 出 租、 8 \ 借 '~III 况 .

并 形成纸质 报表(加盖单位公幸 ) 报送市财政局。

圃-回-

(二)清理整治阶段 (2018 年 1 月 1 6 日 至 2 0 1 8 年 2 月 13 日
 (;) 

市政府办公厅、市财政局等单位结合 摸底 统计情 况， 研 究部署专项

清理整治工作;各市属单位按照要求开展清理整治。

三、填报流程

(一)房屋(土地)出租、出借信息填报，依托资产管理信息系

统，采取自动生成及人工填报方式完成。"出租出借登记表"中的

资产基本信息由系统自动生成，具体出租、出借信息需由各市属单

位根据房屋(土地)出租、出借合同等情况进行人工填报(具体填报

操作说明详见资产管理信息系统首页〉。如无出租、出借情况，需

将空表加盖印章后报送。

(二〉各市属单位作为填报主体，应将 2017 年 11 月 30 日(含)

前发生的房屋(土地)出租、出借情况全部录入资产管理信息系统;

之后发生的房屋(土地〉出租、出借情况，均应在完成纸质材料报送

审批程序后，签订出租、出借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录入资产管理

信息系统。

(三)各市属单位应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前在资产管理信息系

统中完成录入上报，且应与上报的纸质材料保持一致。未安装资

产管理信息系统的单位，由其上级主管单位负责完成填报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市属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，牢固树立"四个意识"将房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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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土地) 出租、出借专项清理整洁工作作沟当前 一项 i':斟任务 .力u uii 

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 ，认 真自查、摸汕底数、如实填报.确保数

据真实准确 ;在 此基础上，组织 开展好清理整治工作，确保按时完

成任务。

中共北京市委办 公厅

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7 年 12 月 28 日

(联系人:马军利;联系电话 :68412365 ， 1381035170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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